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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段资助政策 
一、国家资助政策 

（一）免学杂费。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。 

（二）免费教科书。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，

同时国家为小学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。 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。城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

以享受生活费补助。 

寄宿生补助标准：小学每生每年 1250 元，初中每生每年

1500 元。 

非寄宿生补助标准：小学每生每年 625 元，初中每生每年

750 元。 

（四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收课后服务费。对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参加课后服务的，免收课后服务费。 

二、社会资助政策 

社会资助。建立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，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团

体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捐资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义务

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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